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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０〕４４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当前，国内部分行业、部分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呈多发、频发态势，特别是近日，我省连续发生几起造成人员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辽源矿业 （集团）公司金宝屯煤矿发生１起矿车跑车事故，造成４人死亡；４月１１日，松原吉安生化有限公司发生１起触电事故，造成３人死亡５人受伤；４月１１日，白山市八道江区双龙煤矿发生１起顶板事故，造成１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省政府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深刻吸取教训，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认清严峻形势，切实增强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意识。今年前两个月，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了同步下降，但是自３月份以来连续发生多起较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通过初步调查分析，这些事故都是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引发的责任事故，暴露出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安全管理不到位，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力，特别是现场管理混乱，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二是安全监管责任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仍存在重发展轻安全的问题，安全生产工作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领导亲自到生产一线检查安全工作少，安全生产工作没有真正落实到基层、车间、班组和岗位。三是吸取事故教训的措施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 “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屡禁不止，企业 “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的问题突出，导致同类事故发生。四是隐患排查不全面、不彻底。一些生产经营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没有全面建立并有效运行，隐患排查存在死角死面，隐患治理监督制度不落实。五是个别地方、部门的负责同志安全责任意识不强，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赶到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工作。六是执法不严。个别地方和部门存在降低处罚标准、以罚代管、以罚代关的问题，特别是在生产安全事故处理上施之以宽、施之以软。七是个别地方还存在阻挠安全生产执法现象。以上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各地、各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高度重视，要切实提高责任意识，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切实遏止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势头，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开展隐患排查，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各地、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 《关于立即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 （安委明电 〔２０１０〕１号）精神，按照省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补充通知》（吉安委办明电 〔２０１０〕４号）部署，于５月底前在全省组织开展全面、深入的安全生产大检查。要采取企业自查、政府检查、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企业的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和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彻底检查，对道路交通运输、煤矿、建筑施工、金属与非金属矿山、消防等事故易发、频发、多发的企业和行业 （领域）进行重点检查。各级领导干部要带队深入车间、班组、矿山、井下开展督促检查。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和政府安全监管责任，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建设、生产、经营行为，督促企业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彻底排查治理事故隐患，认真解决安全管理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事故的发生。

　　三、突出重中之重，切实抓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煤矿追产量、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生产的行为，坚决遏制煤矿事故。要积极推广采煤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减员增效。坚持 “查大系统，治大隐患”，坚持做到大矿防大事故，小矿防小事故。要严格落实煤矿瓦斯治理各项防范措施，严格执行 “先抽后采”，强化 “一通三防”管理。要针对今春降雪量大的特点，开展 “桃花水”防治工作专项检查，督促煤矿企业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凡存在 “桃花水”威胁矿井安全或可能引发淹井隐患的矿井，必须责令停产，立即撤出井下作业人员。要在全省煤矿企业开展一次以提升运输安全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整治。要推动小煤矿实行采煤方式改革，改进支护方式，淘汰木支护，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坚决不允许开工生产。各地要抓好小煤矿整顿关闭工作，严格执法，严肃纪律，确保完成今年关闭小煤矿的目标。要推广 “白国周班组管理法”，进一步加强煤矿班组建设，切实把煤矿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到班组，落实到现场，落实到每个人。切实加强煤矿现场管理、技术管理和劳动组织管理。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下井带班制度，切实掌握井下安全生产状况，及时制止违章违纪行为。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逐级落实从矿长到井下每个岗位作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

　　四、部门齐抓共管，切实加强各重点行业 （领域）的隐患排查治理。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以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冶金制造、民爆、电力、旅游等行业 （领域）为重点，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特别是今年以来发生较大级以上事故的地区和企业或连续发生事故的企业，要扎实认真、从严从细搞好排查，务必排查隐患、解决问题，在防范事故上见到实效。要坚持边排查边整改，以排查促整改。对排查发现有问题的企业，要认真进行整顿，彻底消除事故隐患。对暂时不能整改的隐患和问题，要制定并落实防范措施，指定专人盯守，限期整改、跟踪落实；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且难以整改到位的企业，要依法坚决予以关闭取缔。对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地方、部门和企业，要坚决按照“四不放过”和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从严、从重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绝不姑息。
　　五、抓住薄弱环节，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重点和难点问题。各地、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认真查找自身安全生产薄弱环节，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着力解决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一是着力解决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问题。要深刻吸取近期国内及省内典型事故教训，查找漏洞和死角，真正突出预防为主，严格落实“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各项措施。要切实排查治理煤矿、危险化学品、火灾等安全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二是着力解决监管不到位、执法不严问题。要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力度，针对安全生产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严肃整治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行为，严厉查处企业超能力、超强
度、超定员组织生产行为，从严打击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扭转局部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的局面。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不得干预、阻碍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三是着力解决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问题。要建立健全企业、部门、政府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业绩考核，加大奖惩力度，严格事故责任追究，对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突破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的地方要实行行政问责。
　　六、严格源头监管，加强在建项目的事故防范工作。当前，我省的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电力等一批项目已开工建设并陆续进入试产试运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针对最近以来在建项目事故多发的问题，进一步强化源头管理，组织开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的集中清理整顿工作，严厉打击和坚决纠正违法违规建设行为；要对所有在建项目进行全面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督促建设单位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制度，严格遵守设计规范、标准和有关规定，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监督企业在建设项目试生产前，制定试生产方案，严格按试生产方案和有关规范、标准组织试生产。操作人员经上岗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参加试生产操作，切实从源头上治理排除各类隐患，确保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要加强督促指导和监督检查，严防建设单位假借试生产、试运行的名义违法违规进行生产等活动，对存在问题较多、安全隐患严重的建设项目，要依法采取限期整顿、停建停工等措施，坚决遏制在建项目事故多发的势头。
　　七、加强应急管理，提高处置生产安全事故的能力。各地、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做好预案与安全生产规程标准、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等的衔接，增强预案的可操作性。加强应急值守，强化事故信息报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各地、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工作。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专业队伍与社会化应急力量的配合协调，提高抢险救灾工作效率；加强对专业救援人员的培训，对企业员工进行应急救援常识的普及教育，改善救援救护技术装备，提高科学施救能力，坚决避免因施救不当而造成事故损失扩大；要做好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同时要掌握本地区、本行业及相关行业可调用的重要应急装备、各行业专家等基本情况，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应急保障能力。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９日
